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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本着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和审议，现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之反担保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拟与陈荣、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简称“厦门珀挺”〕、厦门坤拿

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厦门坤拿”〕、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厦门上越”〕

等各方签订的《资产置换协议》，公司以持有的厦门珀挺 100﹪的股权置换陈荣等人持有

的江西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根据《资产置换协议》，就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厦门珀挺已计提的应付公司股利 1亿元，厦门珀挺应当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首期

置换安排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货币形式完成支付；公司向厦门珀挺提供 2 亿元的最

高额保证担保〈公司为厦门珀挺提供 2 亿元的担保额度之事项先前已经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厦门珀挺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作为公司担保的反担

保并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该等反担保不因厦门珀挺的股权变动受到任何影响。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厦门珀挺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之反担保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的约定，首期置换完成后，陈荣将取得厦门珀挺 77.48

﹪的股权，而陈荣拟在一年内取得公司 10﹪以上的股份，陈荣属于公司潜在的关联自然

人；且二次置换完成后，厦门坤拿等相关方指定由廖政宗受让取得厦门珀挺 80﹪的股权，

厦门坤拿现系公司大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厦门珀挺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之反担保有助于保障公司交易权益。 

4、厦门珀挺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之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厦门珀挺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之反担保暨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并将相关提案提交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关于聘任汪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之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我们已经审阅了本次董事会的相关提案，充分了解了本次董事会提案的背景和

实际现状，认为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等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任职资格及履行职责所必需的

工作能力和经验，未发现有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发现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3、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4、我们同意聘任汪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将前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

审议。 

 

独立董事：樊艳丽、朱力、洪春常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